
一、国际油气财税制度的内涵及演变

油气财税制度是指一个国家的油气税收和合同安排，它

囊括了构成油气资源国政府与外国石油公司关系的所有合同

和财税因素，其主要内容是与成本回收和利润分配有关的财

税条款和规定。油气财税制度主要在工作量义务和财税条款

两个方面约束石油公司。

世界上油气财税制度的数量比国家的数量还要多，因为

有许多国家都是通过谈判来确定合同条款的，随着油气财税

制度的不断变化，许多国家在不同时期都会签订不同的合同。

在石油工业发展早期直至 20世纪 60年代以前，世界上

通行租让制。在早期租让制下，油气资源国与跨国石油公司处

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跨国石油公司掌握着油气资源国的石

油开采权和销售权。在许多油气资源国的国有化运动后，油气

财税制度逐步由单一的租让制演变为租让制与合同制共存，

而且新租让制也逐步取代了传统的租让制。

20世纪中期之后，随着世界各国油气工业的快速发展，

国际油气财税制度在形式、内容和类型等各方面都有了实质

性的发展。20世纪 50年代末，阿根廷政府最早与外商签订了

涉及钻井、开发和风险勘探等的服务合同；1966年伊朗与法

国埃尔夫—阿奎坦公司签订了服务合同；1957年合资经营合

同首先在埃及和伊朗出现，而且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

许多国家开始采用合资经营合同；1966年 8月，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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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展必须做到科学规划发展战略。我国在以往的城市化管

理中，比较注重单体城市的总体规划，对区域性的城镇体系规

划特别是全国性的城市化规划重视程度不够。要在充分调研、

论证的基础上立足城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制定符合

我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的规划，明确规划的法律地位，制定切实

可行的保障措施，以保证规划的实施。

3. 坚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率先发展大城市，重点发

展中等城市，适度发展小城市，鼓励具备条件的中等城市有序

成长为大城市，积极引导大城市集群发展。城市化的龙头是大

城市集群，只有大城市才能具备与世界进行分工所需要的基

础设施，才能参与全球性的城市间竞争。要提高中等城市的运

行质量和效益，应适度发展功能性小城市和小城镇，将大城市

与中小城市结合成综合的城市群体，从而突出大城市的核心

引导力和中小城市的专业特长。要以中小城市的发展促成大

城市集群的产生，又要以大城市的发展为龙头，带动中小城市

的发展。

4. 合理调整城市布局。目前，城市布局基本上是按行政

区划的格局分布的。要结合实际，在城镇和人口密集地区合理

调整行政区划，统筹规划城市布局，统一规划城市间的大型基

础设施建设、信息传输网络、清洁能源供应系统等，完善城市

交通体系，实现资源共享，以利于城市化发展。

5. 推进产业集聚，优化产业结构，统筹产业发展与城市

发展。要通过产业集聚带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形成工业化

与城市化良性互动的发展机制。要加快技术进步，严格控制高

耗能、高污染和资源型行业盲目增长，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

强生态环境建设，切实解决城市产业效益低下、结构不合理以

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大力加强资源节约型城市建设。要促进城

市化与三大产业协调发展，加快农业改造和农业生产经营方

式、技术、管理的现代化。

6. 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打破资源环境瓶颈，保护和节约

城市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水资源和能源等，努力构建节约

型的消费模式。完善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升人口素质的生育

政策，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加强对贫困阶层、弱势群体

的救济体系建设，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切

实解决好居民教育、就业、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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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石油公司（现在的帕塔米纳公司）与 IIAPCO公司签订了

世界上第一个产量分成合同。之后，产量分成合同得到了世界

各油气资源国的广泛使用，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实行油气资源

国有化和对外开放后，越来越多的国家用产量分成合同代替

了租让制合同。

当前，国际油气财税制度经过一系列演变，逐步显示了以

下变化趋势：一是由固定费（税）率向变动费（税）率转变；二是

关注对象由收益比（政府通过税费获得的收益与项目合同期

内各年利润现值和之比）向内部收益率转变。

二、国际油气财税制度的类型

油气财税制度发展至今，主要有两大类型，一种是租让

制，一种是合同制。国际油气财税制度的基本分类见下图。

1. 租让制（矿税制）。租让制合同是世界上石油勘探、开

发最早使用的一种合同形式。它是政府通过招标把有待勘探、

开发的区块租让给石油公司，石油公司在一定期限内拥有区

块专营权并支付矿区使用费和税收的一种制度。租让制先后

出现了早期租让制、改良型租让制和现代租让制三种合同类

型，目前仅采用现代租让制合同。由于油气资源国政府的收益

主要来自石油公司交纳的税收和矿区使用费，因此租让制合

同也被称作“税收和矿区使用费合同”。在租让制下，石油公司

拥有较大的经营自主权。采用租让制的国家有美国、加拿大、

英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

租让制合同的主要特征是：淤石油公司通过谈判或竞标

与油气资源国达成协议，支付定金后获得租让区块；于石油公

司享有租让区块石油勘探、开发和生产的专营权，并对区块内

所产石油拥有所有权；盂石油公司单独投资并承担所有风险；

榆石油公司向油气资源国交纳区块地租；虞一旦矿区内开始

生产石油，石油公司以实物或现金形式向油气资源国交纳矿

区使用费；愚石油公司如果盈利，需向油气资源国交纳所得

税。由此可见，租让制下的税费项目主要有定金、土地租金、矿

区使用费、所得税（在实行分税制的国家分为联邦所得税和地

方所得税）、生产税或开采税等。

2援 服务合同制。根据对石油公司所得的计费依据是统一

标准还是利润，或服务商是否承担勘探、开发的服务风险，服

务合同划分为单纯服务合同和风险服务合同两种。单纯服务

合同是一种典型的作业服务合同或收益率合同，而风险服务

合同则是由石油公司提供与油气资源勘探和开发有关的全部

资本。作为回报，如果勘探获得商业性发现，政府允许石油公

司通过出售油气收回成本，并按剩余收入的一定比例向石油

公司支付酬金，而全部产量属于政府。一般石油净进口国经常

采用这种合同。

单纯服务合同是指由油气资源国出资，石油公司承担全

部的勘探或开发工作并收取费用，所有风险均由油气资源国

承担。单纯服务合同相当少见，中东各国由于资金充裕而缺乏

经验和技术，所以普遍采用这一合同类型。在风险服务合同

下，油气资源国不承担任何风险，所有风险均由石油公司承

担。目前，采用服务合同制的国家有阿根廷、巴西、智利、厄瓜

多尔、秘鲁、委内瑞拉、伊朗和菲律宾等。

风险服务合同与产量分成合同之间的区别不大，对石油

公司服务的付酬性质为两者的主要区别。目前，许多国家设计

的风险服务合同具有明显的递进税性质，有利于石油公司投

资，如菲律宾和厄瓜多尔的风险服务合同。

3援 产量分成合同制。产量分成合同是在油气资源国拥有

石油资源所有权和专营权的前提下，石油公司承担勘探、开发

和生产成本，并就产量分成与油气资源国政府（或国家石油公

司）签订的石油区块勘探和开发合同。产量分成合同于 1966

年问世后，成为一种较为通用的合同类型。世界上采用产量分

成合同的国家最多，采用产量分成合同与租让制合同的比例

为 5颐1。采用产量分成合同的国家有印度尼西亚、法国、印度、

土库曼斯坦、厄瓜多尔、俄罗斯、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赤

道几内亚等。

产量分成合同具有以下特征：淤油气资源国拥有石油资

源的所有权，政府主管部门或国家石油公司拥有石油勘探、开

发、生产、运输和销售的专营权；于石油公司与油气资源国政

府签订合同，作为石油公司在合同约定区域内从事石油勘探、

开发和生产作业；盂石油公司承担勘探风险，若有商业性发

现，还要承担开发和生产费用；榆全部产量分成两部分，一部

分为“成本油”，另一部分为“利润油”，由油气资源国政府与石

油公司按合同规定比例分成；虞油气资源国政府通常拥有管

理权和监督权，而日常作业管理由石油公司负责；愚石油公司

如果盈利，将向油气资源国交纳所得税；舆用于合同约定区域

内石油作业的全部设备和设施通常属油气资源国所有。与其

他合同类型相比，产量分成合同最鲜明的特征是成本回收限

制和利润油分成。

4援 其他财税制度。

（1）收益率合同制。收益率合同制是基于项目收益率的递

进税制度或分成方案，它是服务合同制的一种。大多数具有递

进税性质的油气财税制度是依据产量指标而不是依据获利指

标来确定的。收益率合同制下，政府的收益比可以随项目收益

率的提高而增长，滑动税收和其他灵活性尝试都应依据获利

指标而不是产量指标来计算。

收益率合同以适中的矿区使用费和税收为特征。在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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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收原始投资并达到预定的临界收益率之前，油气资源

国政府除矿区使用费和税收外不会再有其他收入。理论上这

种收益率可能是鼓励投资的最小收益率，而政府的有效收益

比可以随项目收益率的提高而增长。一旦累计现金流达到正

值，就要征收附加税（通常为资源报酬税），但石油公司仍可获

得部分超过临界收益率的利润。

收益率合同最大的优点是保证了石油承包项目的最低投

资收益率，使政府的有效收益比随项目获利性的提高而稳步

增长。其缺点是对项目收益的限制性太强，临界收益率将石油

承包项目潜在的权益上限定位在不合理的低水平上。

（2）合作经营合同制（合资经营合同制）。合作经营合同

（合资经营合同）是指油气资源国为吸引外来投资，引进先进

技术，政府（一般通过国家石油公司）以资源、设备和人员入

股，外国投资者以资本和技术入股，合作勘探、开发油气资源

而签订的一种合同。合资经营一般都有政府参股，按承包成本

大小可分为单纯合资经营合同、典型合资经营合同、俄罗斯型

合资经营合同三种形式。

单纯合资经营合同制下，所有的成本和风险由油气资源

国和石油公司共同承担的极为少见。典型合资经营合同制下，

石油公司要承担勘探费用和风险，政府在勘探后获得附股权，

石油公司可收回勘探成本，目前这种制度最常见。俄罗斯型合

资经营合同制下，由生产联营伙伴全额承担开发成本，政府在

勘探和开发后获得附股权。目前，采用这种制度的国家有埃

及、伊朗、伊拉克、俄罗斯、委内瑞拉、毛里塔尼亚、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等。

三、国际油气财税制度的对比

租让制的不足在于拥有固定矿区使用费费率的油气财税

制度具有极强的递减税性质（平均税款率随收入的增加而下

降，当收入增加时，税额占收入的比例会更小），不利于政府随

着项目收益率的提高而获得更高的收益。在租让制下，矿区使

用费对石油公司来讲是固定成本，这削弱了油田的商业性，从

而不利于边际油田的勘探和开发；而固定矿区使用费费率一

旦确定，政府只能用所得税和石油附加税来调节与石油公司

的收益分配。由于所得税税率通常是固定的，附加税是不常设

的，因而不利于政府获取最大收益。在现代租让制下，设置滑

动比率的矿区使用费弥补了固定费率租让制的以上缺陷。凡

具有像矿区使用费那样按照总收入或总产量的一定比率征收

税费项目的油气财税制度都具有递减税性质，尽管这在一定

程度上保证了在任一会计期间内政府都能获取一定比例的油

气收入，但不利于提高石油公司的积极性，也不能保证油气资

源国政府随着项目收益率的提高而自动获得更高的收益。

产量分成合同尤其是不含矿区使用费的产量分成合同在

相当程度上解决了上述问题。产量分成合同具有递进税性质，

它关注的是扣除成本后利润油的分配，能使政府收益随着油

田效益的提高而增长。然而，产量分成合同制关注的主要是政

府收益比，而不是项目最终所能实现的内部收益率，石油公司

仍然拥有获取超额利润的空间。

收益率合同制较好地解决了产量分成合同制存在的问

题。在收益率合同制下，政府收益与石油公司的项目内部收益

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既解决了租让制的递减性问题，也解决

了产量分成合同制存在的石油公司获取大量经济地租的问

题；既能够保证政府最大限度地获取资源地租，又可以为石油

公司获得基本的项目内部收益率提供更有力的制度保证。然

而，正是由于该制度设计极大地限制了石油公司获取风险收

益的空间，因而对石油公司的吸引力有所弱化。

四、国际油气财税制度的选择

简而言之，各种油气财税制度都有其特点和优势，在具体

选择时，除考虑油气资源国的基本国情外，还要考虑油气资源

国油气工业的发展历史，其立法状况、经济发展程度、油气市

场开放状况及油气资源状况和经济对石油工业的依赖程度等

因素相关。

具体而言，租让制一般被允许矿产权私有的国家采用（如

美国、加拿大等），而不允许矿产权私有的国家则实行合同制

（如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等）；资金充裕而缺乏技术的国家

（如中东伊朗、沙特等产油国）一般采用单纯服务合同制，而既

缺乏技术又缺乏资金但油气工业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则倾向

于采用合作经营合同制（如中亚里海的一些产油国）；油气工

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往往采用比较稳定、透明度高的油气财税

制度，而对油气工业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油气财税制度的稳

定性和透明度较差；油气工业处于勘探、开发初期或勘探、

开发中后期的国家，一般油气财税制度相对宽松，而油气工业

处于大规模勘探、开发与生产阶段的国家，其油气财税制度

相对严格。不论采用何种油气财税制度，也不论其油气财税制

度是否严格，根本目的都是一致的，即在实现油气开发价值最

大化的基础上，油气资源国政府能获取更高额度的油气经济

地租。

综上所述，油气财税制度的设计和选用是为了达到双重

目的：一是鼓励适当程度的勘探和开发活动；二是从本国的油

气资源开发中获取最大收益。就上述油气财税制度而言，没有

一种是完美无缺的：对石油公司的吸引力大了（如实行优惠的

财税政策），就可能减少政府获取的资源地租；政府获取的资

源地租增加了（如实行收益率合同制），就可能降低对石油公

司的吸引力；政府的税收来源稳定了（按总产量或总收入的固

定比例征收），就可能影响边际油田的勘探和开发，并使政府

收入难以随油田利润的增加而增长，使政府收入与油田利润

挂钩有可能影响税收来源的稳定性。对此，各油气资源国在制

定基本油气财税制度的同时，应制定出针对具体情况的优惠

措施，如对边际油田和处于勘探、开发后期的油田采取优惠政

策等，以弥补基本油气财税制度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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